	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
（请仔细阅读备注及准备相关资料）
申请编码：

	申请志愿

	志愿1
	国别： 
	院校：
	

	志愿2
	国别：
	院校：
	

	志愿3
	国别： 
	院校： 
	

	如安排赴志愿之外的岗位任教：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
	

	个人基本信息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	国   籍
	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职   称
	
	行政职务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婚姻状况
	□有配偶   
□无配偶   
	  有无子女
	□有   □无

	最高学位/学历
	
	本科专业
	
	研究生专业
	

	E-mail
	
	手   机
	
	家庭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	家庭邮编
	

	学校（机构）
名称
	
	院系
	
	工作单位所在省
	

	单位地址
	
	单位邮编
	

	院系/学校
办公室电话
	　
	院系/学校办公室传真
	
	人事处
电话
	
	人事处传真
	

	文化技能特长
	□民族音乐   □民族舞蹈   □武术（如太极拳等）□传统书画   □传统手工艺（如剪纸等）   
□其他       请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家庭基本情况

	配 偶 情 况

	姓   名
	　
	国   籍
	　
	手    机
	　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电话
	　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人单位电话及手机
	

	配偶是否随任
	□是      □否

	子女情况（子女18岁以下必填）

	姓   名
	　
	国   籍
	　
	出生年月
	

	就读学校
	
	就读学校
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子女是否随任
	□是      □否

	职业信息

	受教育经历（从大学入学填写，包括重要培训经历）：

	就读学校
	专业
	起止时间（年/月）
	所获学位或毕业证书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外语水平（请注明：熟练、较好、一般、较差）【第一外语为考试语种】

	　
	语种
	阅读
	写作
	会话
	听力

	第一外语
	
	
	
	
	

	第二外语
	
	
	
	
	

	第三外语
	
	
	
	
	

	获得证书情况（证书复印件附后）

	证书名称
	文件个数

	身份证
	

	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
	

	1.教师资格证
2.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荣誉证书
3.无《教师资格证》的国内高等院校教师，请上传所在高校人事部门出具的在职证明。
志愿者转外派教师申请人请上传：
1.志愿者任期内所在学校校长或孔子学院中外双方院长的推荐信；
2.申请拉美国家、南非、西班牙等国岗位，因办理签证需要此前学习或工作过的第三国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	

	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国际汉语证书（成绩单）
	

	外语证书
	

	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
	

	国外学习经历

	国家
	学习单位
	起止时间
	所学专业
	课程名称

	
	
	
	
	
	

	国内外教学经历

	国家
	工作单位
	起止时间
	工作内容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国内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经历

	国家
	教学单位
	起止时间
	所教专业
	课程名称
	学生类别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教学获奖情况

	获奖时间
	获奖级别
	获奖项目

	
	
	

	　
	　
	　

	科研情况（最多填写3项与汉语教学相关的成果）

	论文/专著名称
	出版刊物/出版社
	出版时间
	是否为第一作者
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
	自我推荐

	请用具体的事例对自己赴外工作的汉语教学技能、经验和适应新环境等能力作出客观的评价。（800字以内）

	

	申请国家外派教师项目承诺

	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；
2.保证以上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3.服从孔子学院总部的派出规定，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；
4.在国外工作期间，本人或配偶不在国外生育；
5.本人为国内学校在职教师且国内单位已同意本人参加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外派教师选拔考试，本人如被录取，国内学校可按有关规定，程序办理派出手续。
本人声明：我已阅读了解项目承诺，若违反，自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
	单位推荐意见

	单位（校级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年    月     日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委）审核意见（非直属高校或单位填写）

	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年    月     日　



注：推荐人员除填写申请表外，后附
1.推荐单位介绍材料，介绍内容包括：
（1）政治态度和思想品德；
（2）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经历和教学态度、教学效；
（3）对外交往能力及遵守外事纪律情况。
2.学位/学历及其他证书复印件，可根据当地教育厅主管部门要求提供。
3.合同制教师须提供学校同意派出期间的聘用合同。
附件1








